
登記業務簡介： 
 

● 本院設有登記處，置主任、佐理員各 1人，辦理登記事件。登記係就私權關係的

形成，由國家機關為必要干預之事件，目的在確保私權，防杜爭執，為非訟事件，

分法人登記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兩類，均由地方法院登記處辦理之（本院登記

處採獨立收狀）。 

 

● 法人登記 

一、法人係得為權利義務主體之社會組織體，法律賦予獨立之人格，於法令限制

內，有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能力。以其成立要件為標準，可分為社團與財

團。社團係以社員，即人的集合為其成立基礎之法人；財團則以捐助一定之

財產，即財產的集合為其成立基礎之法人。法院登記處所受理之法人登記，

僅限於財團及公益社團，不及於營利社團。 

二、法人登記事件，分「設立登記」「變更登記」「解散登記」「清算人任免或

變更登記」及「清算終結登記」五種。相關登記作業，應依非訟事件法、非

訟事件法施行細則、財團法人法、政黨法、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

法院辦理社團法人登記注意事項及法院辦理財團法人登記注意事項等規定

辦理。 

 

● 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 

一、夫妻財產制，係規定夫妻相互間財產關係的制度，夫妻婚姻關係存續中，雙

方皆有獲取財產或產生債務機會，相互間財產上關係如何，不僅於夫妻間有

利害關係，而且影響第三人權益，為杜紛爭，自不能不確立制度。依民法規

定，夫妻財產制，分法定財產制及約定財產制兩大類。約定財產制又分為分

別財產制、共同財產制及所得共同財產制三種。如未以書面契約訂定夫妻財

產制者，除民法有特別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 

二、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分為訂約登記、變更登記、廢止登記及囑託登記。此

外，為登記之住所或居所遷移至原法院管轄區域以外時，應為遷移之陳報登

記。相關登記作業，應依非訟事件法、非訟事件法施行細則、法人及夫妻財

產制契約登記規則等規定辦理。 



 


